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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：02-272019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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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2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地登字第10710710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(10710200A00_ATTCH1.pdf、10710200A00_ATTCH2.odt

)

主旨：內政部函轉立法院咨請總統107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第10

700011061號令公布修正之地政士法第11條條文一案，轉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奉交下內政部107年2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0405389號

函辦理，並檢附該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第

二地政士公會、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、本府秘書處

（請刊登市府公報）及抄發本局秘書室（請刊登法令月報

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(含附件)

、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

府地政局秘書室(含附件) 2018-02-12
15:03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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